
壹、前言

未成年子女於特定家事事件中，為程序主

體，而有程序能力1，得為一定之程序行為2。

而為確保未成年子女之程序主體地位，家事

事件法並於第108條第1項，即明定未成年子

女在程序上，向法院表達意見之權利：「法

院就前條事件及其他親子非訟事件為裁定

前，應依子女之年齡及識別能力等身心狀

況，於法庭內、外，以適當方式，曉諭裁判

結果之影響，使其有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

機會；必要時，得請兒童及少年心理或其他

專業人士協助」。惟司法實務就上開規定之

操作上，往往遭到「過度仰賴訪視紀錄」、

「未賦予未成年子女適當方式保障其陳述意

見權利」等批評。

而未成年子女之表意權，經憲法法庭111年

憲判字第8號判決，以上溯至憲法對未成年子

女之人格權等基本權利之保障、兒童權利公

約之實踐等法理，予以進一步闡述後，深刻

的影響到我國實務上就上開規定之解釋、適

用。惟實務上在此段期間之操作、運行，是

否確已依照憲法法院上開判決之意旨，而實

質保障未成年子女之表意權，抑或仍僅是

「聽聽而已」，「只聽不用」，即僅將未成

年子女之陳述意見作為一種行禮如儀的「儀

式」；又或是過而不及，過度強調未成年子

女之意願，所謂「小孩說了才（就）算」，

而實質架空法院認事用法之權限，即屬一須

進一步研究之課題。

基於上述之問題意識，本文即擬先就憲法

法庭上開判決，做一簡要之回顧、整理，蓋

依據憲法訴訟法3之規定，無論是否認同，憲

法法庭上開判決關於未成年子女之表意權所

表示之見解，既有拘束全國機關、各級法院

未成年子女表意權初探：以憲法法庭

111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後

之司法實務為中心

朱政坤＊

＊本文作者係高雄少年家事法院法官
註1：如家事事件法第14條第2項「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就有關其身分及人身自由

之事件，有程序能力」

註2：如依家事事件法第77條，經法院通知而參與程序；依同法第81條收受裁定；依同法第92條提起抗告

等。

註3：憲法訴訟法第38條第1項：「判決，有拘束各機關及人民之效力；各機關並有實現判決內容之義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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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4：因受限篇幅及本文作者能力，僅以最高法院之見解為整理。

之效力，則首應先釐清者，即為該判決對於

未成年子女表意權之闡述。其次即以此為基

礎，整理、歸納現行實務4上於憲法法庭判決

後，在具體個案上之實踐，以此觀察當中之

變化。其後並以此為基礎，提出本文認為之

未成年子女表意權應有之內涵，並以一具體

個案為例，說明兒少表意權在具體事件中，

可能之實踐方式，以供參考，最後並提出本

文之結論。

貳、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8號判

決對未成年子女表意權之闡釋

一、判決見解

（一）�未成年子女之表意權，為法院審酌家

事事件中其最佳利益之極重要因素

按基於憲法保障未成年子女之人格權與人

性尊嚴，法院於處理有關未成年子女之事

件，應基於該未成年子女之主體性，尊重該

未成年子女之意願，使其於相關程序陳述意

見，並據為審酌判斷該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

之極重要因素（理由第38段）。

（二）�法院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意見，必須加

以充分考慮

依該公約（按：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第1

項規定：「締約國應確保有形成其自己意見

能力之兒童有權就影響其本身之所有事物自

由表示其意見，其所表示之意見應依其年齡

及成熟度予以權衡。」因此，僅簡單聽取兒

童意見尚非足夠，於兒童有能力形成自己之

意見時，必須認真考慮其意見，並說明對其

意見是如何考慮，以免聽取兒童意見流於形

式（理由第39段）。

（三）�涉及未成年子女權義之家事非訟程序，

均應使之有陳述意見之機會

申言之，有關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

行使負擔之家事非訟程序，只須未成年子女

有表達意見之能力，客觀上亦有向法院表達

意見之可能，法院即應使其有表達之機會，

俾其意見有受法院審酌之機會。又意見陳述

權係基於未成年子女之程序主體權而來，非

未成年子女有表達意見之義務，如未成年子

女拒絕表達，仍應尊重未成年子女之決定

（理由第53段）。

（四）�法院應直接聽取未成年子女之意見，

且須曉諭裁判結果之影響

法院「使」未成年子女陳述意見，係於審

理法院主導下，於法庭內、外向審理法院為

之，使其所陳述之意見得受審理法院直接聽

取，其目的除在保障未成年子女程序主體權

外，並有落實直接審理主義，使審理法院能

曉諭裁判結果之影響，直接聽取未成年子女

之陳述，以解明事件全般狀況，而得為未成

年子女最佳利益之暫時處分之功能，此一功

能並非調取未成年子女於程序外之陳述內容

所得取代。又程序監理人係為受監理人之利

益為一切程序行為之人，乃獨立於受監理人

以外之程序參與者，其雖可為未成年子女之

利益陳述意見，但不得因法院已選任程序監

理人，或程序監理人已為陳述，即可取代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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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5：最高法院就此所為之裁判甚多，其餘可參照：113年度台簡抗字第119號、113年度台抗字第778

號、113年度台簡抗字第266號、114年度台簡抗字第80號、114年度台簡抗字第107號、114年度台

簡抗字第111號、114年度台簡抗字第190號、114年度台簡抗字第230號、114年度台簡抗字第302

號等。

成年子女之陳述（理由第56段）。

二、小結

依據憲法法庭之判決關於未成年子女表意

權之闡釋，可知未成年子女之表意權，係奠

基於未成年子女受憲法上保障之人格權而

來，於我國實體法上，並具體實踐於兒童權

利公約施行法、家事事件法等法律上。憲法

法庭對於未成年子女之表意權內涵，並具體

指出上述四點，首先，特別強調法院於解釋

法律上（如民法第1055條）之「未成年子女

最佳利益」時，未成年子女所表達之意願，

必須列為極重要之地位，且法院必須透過

「說明如何考慮」，來佐證法院確實已經充

分考慮未成年子女之表意。在如何聽取上，

並要求法院原則上應直接聽取未成年子女之

意願，而不得透過他人代替，且須曉諭裁判

結果之影響，理由則係基於未成年子女之程

序主體權，及落實直接審理主義。

參、憲法法庭判決後之實務見解

在憲法法庭上開判決後，首應注意者，即

應為作為法律審之最高法院，是否業已遵循

上述提及之未成年子女表意權之內涵，及有

無有進一步深入之闡釋。而憲法法庭既係強

調未成年子女受憲法保障之人格權，及從確

保程序主體權之角度論述未成年子女表意

權，以下即就此，簡要整理最高法院之見

解，及本文之觀察，以供進一步之討論。

一、最高法院之意見

憲法法庭做成111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後，

對最高法院就關於未成年子女之家事非訟事

件審理上之影響，依本文之觀察，略可整理

出下列幾點值得注意之事項：

（一）�涉及未成年子女權益之家事非訟事件，

只要其客觀上有表意能力，主觀上有表

意意願，法院即應使其有陳述意見之機

會；如否，則應具體說明有何不適當之

情形，否則即屬違法5

「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

家事非訟程序，未成年子女基於程序主

體權而有意見陳述權，如其有表達意見

之能力，主觀上有表達意見之意願，客

觀上有向法院表達意見之可能時，除非

未成年子女陳述之障礙尚未除去（例如

未成年子女年紀極幼，尚無表達意見之

能力），或有相當理由認為使未成年子

女陳述意見為不適當者（如子女畏懼表

態等），抗告法院應使其有為陳述意見

機會（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8號第

53、58段參照），並據為審酌判斷該未

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之極重要因素。至有

無表達意見能力、意願及可能，非得僅

依未成年子女之年齡判斷，須尚調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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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6：另可參見114年度台簡抗字第37號。

他客觀事證，始得認定，以免剝奪未成

年子女基於程序主體地位所具有之表達

意願或意見陳述權。查…（按：未成年

子女）係110年5月出生，於原法院114

年3月裁定時，已3歲有餘，與未成年子

女有生活上密切關係之人並稱其表達能

力很好…，且觀諸相對人提出之影片譯

文，未成年子女似非無對話或應答能力

…，乃原法院未調查年齡以外之客觀事

證，究明未成年子女對於影響其本身之

所有事物有無陳述意見之能力、意願及

可能，遽以年齡幼小認其表達能力有

限，未通知其表達意見，即維持第一審

關於酌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

使或負擔部分之裁定，自與上開規定及

憲法法庭判決意旨有違。」（114年度台

簡抗字第117號）」（其中粗體底限為本

文所加，下同）

是參酌上開最高法院裁判意旨，於憲法法

庭上開判決後，最高法院即遵循其所闡釋之

法理，認事實審法院不應再逕以未成年子女

之年齡等因素，而未聽取未成年子女之意見

即逕行判決，而須於個案逐一判斷未成年子

女之主觀意願、客觀能力，來決定是否使之

到法院前陳述意見。倘若未賦予未成年子女

到院陳述意見之機會，應屬例外之情形，法

院對此即有說明基於如何之理由，而未使未

成年子女到院陳述意見之義務。

（二）�法院於未成年子女陳述意見時，如未

曉諭陳述對裁判結果之影響，並於裁

判理由說明如何在個案中考量，即屬

違反上開憲法法院裁判6

「…於判斷是否符合未成年子女最佳利

益之衡量基準，應從該子女之利益角度

觀察，依公約（按：兒童權利公約，下

同）第12條第1項規定，…。公約第12

號一般性意見第2點亦指出，所有兒童表

達意見並得到認真對待的權利是公約的

基本價值觀之一。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

第8號判決理由則指明，…，僅簡單聽取

兒童意見尚非足夠，於兒童有能力形成

自己之意見時，必須認真考慮其意見，

並說明對其意見是如何考慮，以免聽取

兒童意見流於形式。又…，家事事件法

第109條定有明文，查其立法理由，旨在

免除未成年子女對於父母之忠誠困擾，

確保子女最佳利益之詮釋能融入子女觀

點，妥善安排子女之照護及探視等事

項，避免不當干擾，倘當事人聲請為未

成年子女選任程序監理人，法院自應斟

酌其必要性，倘未依聲請選任，並應於

裁判中敘明其理由。本件原法院於…裁

定時，…未成年子女已滿8歲，…未成年

子女曾到庭表示：伊未曾去過英國，想

要去英國念書，要跟外公、外婆一起，

如果他們不能去，伊就不去，在臺灣念

書也可以，相對人週末會帶伊去上課、

看電影等語…，似見其非無表達意願或

陳述意見之能力，然原法院僅簡單聽取

未成年子女前揭陳述，未以適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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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7：關於選任程序監理人部分，另參見後述（三）引用之見解及說明。

註8：另參見如：114年度台簡抗字第130號、114年度台簡抗字第153號。

對其曉諭裁判結果之影響，以確保其最

佳利益，復未斟酌再抗告人聲請為未成

年子女選任程序監理人之必要性7，及說

明未選任之理由，即逕為改定未成年子

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及再抗告人與未成

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之裁定，自有違上

開規定及憲法法庭判決意旨。」（114年

度台簡抗字第40號）

「…又兒童權利公約（下稱公約）第3條

第1項規定，…，法院即應審酌一切情

狀，以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為最優先考

量。其次，於判斷是否符合未成年子女

最佳利益之衡量基準，應從該子女之利

益角度觀察，依公約第12條第1項規定，

…。公約第12號一般性意見第2點亦指

出，…。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8號判

決理由則指明，基於我國憲法保障未成

年子女之人格權與人性尊嚴，法院於處

理有關未成年子女之事件，…僅簡單聽

取兒童意見尚非足夠，於兒童有能力形

成自己之意見時，必須認真考慮其意

見，並說明對其意見是如何考慮，以免

聽取兒童意見流於形式。本件未成年甲

女係105年出生，原法院於…裁定前，曾

於…使其陳述意見…，惟未說明係如何

認真考慮該意見，並評判其應有之分

量，即酌定未成年甲女權利義務行使或

負擔由相對人單獨任之，及再抗告人與

其會面交往方式，並據之命再抗告人按

月給付未成年甲女扶養費，自有違上開

規定及憲法法庭判決意旨。」（114年度

台簡抗字第315號）

最高法院於上開裁定中，係強調事實審法

院於聽取未成年子女之意見時，不得僅是

「單純聽取」，而須於聽取時，告以裁判結

果對其之影響，以使其能明瞭此一意見陳述

程序對其影響。此外，法院於聽取未成年子

女之表意後，須於裁判中具體說明係如何考

量未成年子女之表意，及對做成最後決定之

比重。如未具體說明理由，即構成違反上開

憲法法庭判決之違法事由。就此，似已將未

成年子女之表意「視為」訴訟上重要之攻擊

防禦方法，從而倘若下級審未就此為說明，

而單純於裁判中引用此一陳述，即以之為判

決，即可能被認定為違法。

（三）�為確保未成年子女之表意權，不至於

因年齡等因素，未能周全表達，則法院

如未依職權或聲請選任程序監理人，

應具體說明理由8

「…申言之，有關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

利義務之行使負擔之家事非訟程序，只

須未成年子女有表達意見之能力，客觀

上亦有向法院表達意見之可能，法院即

應使其有表達之機會，俾其意見有受法

院審酌之機會（見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

第8號判決）。又…，家事事件法第109

條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揭明，法院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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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理涉及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

負擔等事件中，除確保未成年子女之最

佳利益、保障表意權及聽審請求權之

外，為免除未成年子女對於父母之忠誠

困擾，確保子女最佳利益之詮釋能融入

子女觀點，妥善安排子女之照護及探視

等事項，避免不當干擾，自有特別規定為

未成年子女選任程序監理人之必要。查

楊童於原法院審理時…，於112年…前往

警局製作筆錄，陳述…，且於同年…家

調官進行調查時，有不願配合訪視會談

之情形，…，再抗告人則聲請通知楊童

到庭陳述意見及為楊童選任程序監理人

…，楊童並於原法院審理期間年滿4歲，

似見楊童已具有表達意見之能力，且有

向法院表達意見之可能，法院自有審酌

其意願之必要。乃原法院未以適當方

式，使楊童有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機

會，復未依再抗告人之聲請或依職權為

楊童選任程序監理人，以確保其最佳利

益，逕以第一審法院於…囑託訪視之情

形，與目前…無明顯差異，且楊童不願配

合家調官之訪視會談，對兩造有忠誠兩

難等情，即認無通知楊童表達意願及為

其選任程序監理人之必要，…，自與上開

規定及憲法法庭判決意旨有違。」（114

年度台簡抗字第81號）

依據上述見解，基於家事事件法第109條之

立法理由，為確保未成年子女之表意不至於

受到年齡、忠誠困擾等因素，致不能充分行

使表意權，法院應有依職權或聲請，為未成

年子女選任程序監理人之義務，如未選任，

亦應說明理由。

二、小結

依據上述之整理，可知在憲法法庭上開判

決之後，最高法院係本於該判決意旨，而認

為未成年子女既為程序主體，只要未成年子

女有表意之意願及能力，法院即應賦予其向

法院陳述意見之機會，且於進行未成年子女

表意程序時，並應向其告以裁判結果對其之

影響，以使其能明瞭此一意見陳述程序之意

義。

其次，在聽取未成年子女之表意後，須於

裁判中具體說明係如何考量未成年子女之表

意，及對做成最後決定之比重。此外，為確

保其表意權能夠充分行使，並要求法院於個

案審理時，須依據聲請或依職權，審酌有無

選任程序監理人，以保障未成年子女之表意

權得充分行使。惟上開見解是否業已完全落

實憲法法庭上開判決保障未成年子女表意權

之意旨，本文認為似有再補充之空間，以下

爰分述之。

肆、憲法法庭判決後之未成年子女

表意權應有之內涵

我國實務於憲法法庭上開判決後，對於未

成年子女之表意權內涵，已如上述。惟本文

認為上述見解，似有進一步補充之可能。

首先，依據憲法法庭上開判決意旨，未成

年子女之意願有極重要之地位，且須為法院

所直接聽取。從而，家事事件法除於第1條立

法目的即將「謀求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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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9：「審判長或法官斟酌第二項調查報告書為裁判前，應使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有陳述意見或辯論之機

會。但其內容涉及隱私或有不適當之情形者，不在此限。」。

註10：「法院於未成年人、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人陳述意見或表達意願前，應徵詢有無與其他當事人或關係

人隔別訊問之必要。陪同人並得陳述意見。」。

註11：「未成年人、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人陳述之意見或意願，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隱私或陪同人、被陪同

人之安全者，除法律規定應提示當事人為辯論者外，得不揭示於當事人或關係人。」。

文規定外，並於同法第14條第2項，明文賦予

滿7歲之未成年人於身分及人身自由之事項之

事件，有程序能力，立法理由並說明：「滿

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雖僅為限制行為能力

人，不能獨立以法律行為負義務，惟在通常

情況下，仍具有一定程度之意思能力，得辨

識利害得失，則就以限制行為能力人為當事

人，且關於其身分及人身自由之家事事件，

…，因對當事人影響重大，應賦與其程序能

力，以便更充分保障其程序主體權及聽審請

求權。」，從而在此類事件中，具有完全之

程序能力，係憲法法庭判決意旨於實定法上

之明文規範。

惟未成年子女終非成年人，且其等心智發

展、表達能力等，各有不同，亦隨著年齡增

長、教育程度、個人發展速度等，而於每個時

期均有變化，從而顯然無法將所有「未成年

子女」之「表達意見」均等同視之。（無論本

國或外國之）立法者對此當然並無不知之

理，從而無論於家事事件法第108條第1項、

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第1項等規定，均已明文

法院於衡量未成年子女意願時，必須考慮其

等之年齡、心智成熟程度等，而非一概將未

成年子女之表意視為同等之「即重要」。

又由於未成年子女在成長過程中，最為仰

賴者，當然為其主要照顧之人，則在父母成

為對立之兩造爭訟事件中，未成年子女之意

願、陳述往往極易受到實際照顧未成年子女

一方之影響，為照顧、預期主要照顧者希望

之回答，而刻意為一定之陳述，即所謂忠誠

課題。而由上開最高法院判決所引用之家事

事件法第109條立法理由，可見立法者對此一

現象亦有了解，即為確保未成年子女之表意

不受到忠誠課題之影響，而以具備專業能力

之程序監理人予以協助；又為盡可能降低、

減輕未成年子女表意時、受到主要照顧者可

能之影響，立法者亦透過家事事件法第18條

第4項9、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18條第3項10、

第19條第1項11等規定，來保障，即為確保未

成年子女之表意權得充分、自由行使，而不

受父母一方（雙方）之影響，而以之限制作

為當事人之父、母訴訟權上之資訊取得權。

則憲法法庭、最高法院上開判決見解，要

求法院應於裁判理由交待如何考慮未成年子

女之表意、如何以此衡量未成年子女最佳利

益部分，其立意固屬良善，蓋裁判倘未具體

交待如何考量未成年子女表意之理由，則無

論兩造、第三人或上級審，均無從判斷法院

是否已確實審酌未成年子女之表意，及如何

審酌表意內容。惟此一要求，亦即表示，法

院須一併於理由中，記載未成年子女之表意

內容（無論係具體記載內容，抑或僅記載

「想跟媽媽住」、「不想去義大利」等概略

記載）。蓋不記載「孩子說了什麼」，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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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法官如何考慮孩子說的」？然倘若於

判決中，明白記載未成年子女之表意內容，

除將使上開規定及保障未成年子女表意權之

意旨形同具文外，未成年子女由於表意所可

能導致之壓力，於審理實務上，未成年子女

多會向法院表示「希望表意內容可以保密，

不要讓爸媽知道」等語，倘若法院依據上開

憲法法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將未成年子

女表意內容記載於裁判上，此豈不反而又明

顯違反未成年子女明確之「不想被爸媽知

道」之表意？就此一衝突應如何處理，上開

判決意旨，似未加以釐清。

其次，憲法法庭及最高法院上開判決見解

中，關於表意權之保障，射程範圍，似僅論

至「表意時」，即要求法院於聽取意願時，

須確認未成年子女之表意意願、能力，並告

以裁判結果對之影響，而聽取其意見。但

是，「表意後」呢？如果未成年子女作為程

序主體，從而對其切身影響之身分、人身自

由事項，有表達意見之權利，則在未成年子

女表意後，法院有無告以未成年子女裁判結

果之義務？否則，未成年子女如何知悉其表

意如何受到法院考量？如憲法法庭判決所引

用之兒童權利公約第12號一般性意見書「兒

童表達意見之權利」第45點即說明：「兒童

有權要求對其意見予以適當看待，因此決策

者必須告訴兒童該進程的結果，並說明對其

意見是如何考慮的。這種回饋保證了聽取兒

童意見不會流於形式，而是受到認真對待。

這一資訊可能會鼓勵兒童堅持、同意或提出

其他提議，如果是在司法或行政訴訟中，則

有可能提出上訴或申訴」，倘若未成年子女

於表意後，未使其知悉裁判結果，其又如何

知悉表意是否（及如何）被法院考慮？倘若

不服，又如何透過法律途徑救濟（如提起抗

告）？或至少，在抗告審程序時，就此請求

合議庭法官聽取？

是就上述思考為起點，本文擬基於憲法法

庭上開判決所建立之基礎，試提出進一步充

實未成年子女表意權內涵可能之思考方向。

又須先予敘明者，為以下係以父母兩造依據

家事事件法第41、42條，於提起家事訴訟

（如離婚）事件時，一併提起與未成年子女

身分相關之非訟事件（如酌定親權）事件為

例進行說明，蓋依據憲法法庭上開判決，係

指出：涉及未成年子女之家事非訟事件，未

成年子女均有陳述意見之權利，而此類合併

審理之事件，依據家事事件法第42條第3項規

定合併審判時，法院雖係以判決為之，然仍

應有憲法法庭上開判決見解之適用（詳如下

述），則未成年子女於此類事件中，所得主

張之程序行為、權利，於單純以裁定為之即

可之家事非訟事件，即自更可主張、行使。

一、未成年子女於家事事件之程序主體

地位及體現

未成年子女於身分、人身自由之家事非訟

事件部份，應有程序能力，目的係為保障其

程序主體權、聽審請求權，已如上述。縱令

未成年子女之父母倘若係合併提起離婚之家

事訴訟，及酌定親權等家事非訟事件時，亦

然。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42條

第1項之規定，應合併審理，依據同法第42條

第2項規定，法院並應以判決為之。然並非表

示滿7歲之未成年人於此類家事訴訟合併非訟

事件中，因程序之合併而喪失程序主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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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2：至於單純之家事非訟裁定，記載內容雖無如同下列之明文規定，惟實務上一般為確保兩造之程序主

體權、聽審請求權，於記載上亦均與判決相似，即記載裁定「主文」、兩造主張、法院對爭點之判

斷，及形成主文之法律上意見之「理由」，且依據家事事件法第81、92條規定，裁定須送達兩造、

利害關係人，其等並得對之提起抗告，是此部分之說明，於家事非訟事件中，自亦應有其適用。

位，或因程序合併而無程序能力。蓋該項之

立法理由即已說明：「法院就非訟事件之處

分，固以裁定為之，惟對於第一項合併審理

之訴訟事件與非訟事件合併裁判者，除別有

規定外，應一併以格式較為周延之判決為

之」，即係為程序週延之故，方將此類家事

訴訟合併非訟之事件，明定應以判決為之，

而非表示此類合併審理之事件即無須考量當

中之非訟事件。就此，觀諸同法第44條第3項

規定，亦可得知。是倘判決後，兩造僅就家

事非訟事件部份不服，則應適用抗告程序處

理；且除作為當事人之兩造外，未成年子女

既為利害關係人，復（就親權部份）有完全

之程序能力，則自得依據上開規定，對之表

示不服（在未成年子女之父母僅提起酌定親

權等家事非訟事件時，未成年子女，基於上

述關於程序主體權保障之規定，自亦得對之

表示不服）。

而訴訟合併非訟之家事事件，依據上開規

定，既係以判決12為之，而依據家事事件法

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26條、第229條規

定，所應記載之「事實」、「理由」等項，

均係就當事人即兩造間之攻擊防禦方法，及

法院之判斷為論述，且亦僅須送達於當事

人。，倘法院未於判決內，記載足以使未成

年子女理解之內容；復未使未成年子女知悉

裁判結果及其法律上之權利，則上開關於保

障未成年子女程序主體權之規定，實與「空

中樓閣」無異（未成年子女有程序能力、是

程序主體，但沒有以適合方式告知未成年子

女裁判結果，這樣的「能力」、「主體」，

能作什麼？）。其結果，對絕大多數之未成

年子女而言，實難想像其等有能力自行取

得、設法理解法院判決內容後，再尋求適當

之法律途徑，以達成上開規定之所以賦予程

序能力，保障其程序主體權之目的。是故，

基於下述說明，本文認為確保上開規定所欲

保障之未成年子女程序主體地位，法院除須

於陳述意見程序時，告以未成年子女裁判結

果對之影響外，亦應詢問是否願意、希望如

何知悉裁判結果。且至少在未成年子女已於

程序中，表示欲知悉裁判結果之時，法院即

應於裁判中，以適當方式向未成年子女說

明；或以適當方式告知未成年子女裁判結果

及法律上權利。

二、為確保未成年子女之表意權，程序

上應包括：法院於裁判後，有以適

當方式告知未成年子女裁判結果，

及如何救濟之義務

按「維護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為憲法保

障未成年子女人格權及人性尊嚴之重要內

涵，凡涉及未成年子女之事件，因未成年子

女為承受裁判結果之主體，無論法院所進行

之程序或裁判之結果，均應以未成年子女最

佳利益為最優先之考量」、「僅簡單聽取兒

童意見尚非足夠，於兒童有能力形成自己之

意見時，必須認真考慮其意見，並說明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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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3：須特別強調者，為本文認為，上述判決、規定及意見書要求法院告知之對象，為「未成年子女」，

而非父母。蓋因上述告知程序規範之目的，係在保障「未成年子女」，藉由要求法院踐行告知程

序，以確保法院有確實聽取、考慮未成年子女意見；同時使未成年子女於得知此等資訊後，得本於

其程序主體地位，決定是否進行其他法律程序。上開判決、規定及意見書之意見、意旨應非強制法

院在裁判書類上，載明未成年子女可能已經明白表示不願被父母知曉，對法院陳述之內容，再以之

論述如何考慮未成年子女【不願被父母知悉】之意見。

註14：於家事非訟事件之裁定部分，則得類推適用，即為保障未成年子女之程序主體權、聽審請求權，於

理由記載時，亦應記載關於對未成年子女表意、主張之理由、判斷。

意見是如何考慮，以免聽取兒童意見流於形

式」，此為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

理由所明揭。次按「締約國應確保有形成其

自己意見能力之兒童有權就影響其本身之所

有事物自由表示其意見，其所表示之意見應

依其年齡及成熟度予以權衡」、「兒童有權

要求對其意見予以適當看待，因此決策者必

須告訴兒童該進程的結果，並說明對其意見

是如何考慮的。這種回饋保證了聽取兒童意

見不會流於形式，而是受到認真對待。這一

資訊可能會鼓勵兒童堅持、同意或提出其他

提議，如果是在司法或行政訴訟中，則有可

能提出上訴或申訴」，此亦為兒童權利公約

第12條第1項、兒童權利公約第12號一般性意

見書「兒童表達意見之權利」第45點所揭

示。上開兒童權利公約、一般性意見書之規

定，依據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2、3條，並

具有內國法之效力。是依照上開憲法法庭判

決、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一般意見書

之規定及意旨，可知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原

則係一以貫之地自法院程序開始進行到裁判

結果，均有其適用。而為確保此一原則之實

踐，未成年子女之意見表達於程序中，即為

極重要之一環。為確保法院確實有將此一意

見表示納入裁判考量，而非「只是聽聽」，

故上開規定及意見書，要求法院有義務於聽

取意見後，告知「未成年子女」關於法院如

何考慮其意見，及裁判的結果，使其能在了

解後，決定是否採取其他法律途徑13。從

而，法院於此類事件聽取未成年子女之意見

時，如未成年子女已表示不願知悉判決結

果，或自行詢問兩造（或一方）即可，無須

法院另行通知時，基於對未成年子女程序主

體地位之尊重，法院於製作或送達裁判書類

時，依照上開家事事件法（準用民事訴訟

法）之規定製作、送達於兩造，即為已足；

反之，如未成年子女於此類事件中已明確表

示希望自行知悉裁判結果，則基於上述說

明，法院即應以符合未成年子女年齡、理解

及成熟度，於裁判內以適當文字說明，及告

知未成年子女裁判結果。蓋所有未成年子

女，均為程序主體，則此一主體地位，應自

程序開始至結束均始終存在，而不是只到

「陳述意見」後，就不再是程序主體了。易

言之，如果未成年子女業已明確表示希望知

悉裁判結果，依照上述說明，法院就應該以

適合方式告知。至於程序法上之依據，本院

認為關於裁判內容之記載，應將之解為家事

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26條第1項

第6款、第3項，關於「理由」部份14，即理

由欄內除關於兩造攻防方法之記載及法院之

判斷外，亦應包括法院對未成年子女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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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5：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224號民事裁定（已確定）。

註16：「…知道這個決定不只爸爸、媽媽，你可能也不太滿意。『我不是說了嗎？你到底有沒有在

聽？』，相信你可能有這樣的不滿…。但我想要告訴你的是，『好好聽你說』的意思，應該是『聽

你說完之後，好好回應你，好好跟你解釋…』。…我們見面那天，你很清楚的告訴我，你對爸爸的

想法，真的，我都有聽，也相信你這樣說，一定是因為有發生一些事情。但我會做出這樣的決定，

是因為，我相信，爸爸、媽媽是怎樣的人，你會從他們自己口中聽到，…，也會從其他人口中聽

到。他們跟你說的，都是他們認識的爸爸媽媽，你當然可以用他們的眼光去認識爸爸媽媽，但這些

絕對都不如你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耳朵去聽，用自己的生活去感覺，到底爸爸媽媽是怎樣

的「爸爸」、「媽媽」。…，我相信你的判斷，但也相信，如果能夠繼續這樣有一些時間自己看、

自己聽，隨著你一天天長大，學習、體驗到的事情越來越多，這些累積下來的，自己看過、聽過

的，相信都能夠幫助你更多的去認識『爸爸』、『媽媽』。…不會去要你『理解』、『體諒』那些

說明本件判決之意旨部份。蓋如此方得使未

成年子女能了解其內容，及確認法院如何考

量其陳述之意見。關於告知裁判內容部分，

本院則認為得類推適用家事事件法第108條第

1項之規定，即將之解為「聽取未成年子女意

見」程序之一環，蓋之所以須於裁判前，詢

問未成年子女之意見，曉諭裁判結果之影

響，其意係在於尊重其程序主體地位，使其

能對具有切身之重大影響之事件表示意見；

則於法院做成決定後，自亦應尊重其程序主

體地位，以適當方式告知其結果，以使其得

以知悉其陳述是否、如何被法院考慮，及若

有嗣後之抗告（上訴）審程序，其得如何、

是否向合議庭法官再度表示意見。

三、實例15

本文雖提出上述論點，認為關於兒少表意

權之內涵，基於程序主體權之確保，應包

括：法院於此類事件，應於確認未成年子女

之意願後，以適當方式（包括但不限於以符

合未成年子女年齡、理解及成熟度，於裁判

內以適當文字說明），告知未成年子女裁判

結果。惟究竟係如何「於裁判向未成年子女

說明」，方能達成上開憲法法庭、最高法院

之要求，似仍過於抽象。是基於上述之思

考，本文爰以一確定之個案，加以說明。

於該案中，本文於論述調查之事證後，先

於裁定理由內記載本件之判斷（此部分與一

般家事非訟裁定無異）：「…從而，本院參

考上開社工、本院家事調查官調查報告（含

家事調查官調查報告檢附兩造提出事證、家

事調查官職權函調病歷、報告等）、兩造離

婚後迄至本件聲請程序進行間之相對人對A親

權行使情形，及聲請人與A之會面交往情形，

…及兩造、A、B之陳述等事證（均見本院保

密附件）無誤。…，從而為確保A之最佳利

益，使雙方均不至於產生失去A之恐懼，並兼

顧A之生活最小變動之穩定性，本院認對於A

之親權行使，改由兩造共同任之，並由聲請

人擔任主要照顧者，較為適宜。」後，因未

成年子女於表意時，已明確表示「不願意表

意被兩造知道」，爰未予記載未成年子女之

表意內容，而係將本文考慮未成年子女表意

部分之理由，另單獨記載於告知未成年子女

裁判結果及理由16之部分。即略以：「…這

次作的決定內容，寫在上面，因為是給你的

本 期 專 題

4月號／33



讓你不愉快的事情，這是我們長大的路上慢慢去學習的，不該是現在…的你該做的事情，更重要的

是，…除非你自己願意，否則沒有人應該、能夠要求你去『理解』、『體諒』。…或許你的爸爸有

一些作法確實讓你不開心，但叔叔相信，他不是要讓你不開心，而作這些事情；而是，他相信這樣

作，這樣長大的你，會是最棒的，是對你最好的。這也是…上面的決定的原因之一，…如果能讓這

樣愛你的爸爸，先跟你有一些距離，讓他看看跟媽媽一起住的你的樣子，或許你能夠好好的告訴

他，你需要爸爸怎樣陪伴長大，他也能好好想一想，要怎樣用心的愛，對你才是最好。」。

爸爸、媽媽（的律師），還有別人（像是其

他法官）看的，他們都是大人，所以寫的比

較「大人」。大概的意思是說，讓你之後跟

媽媽住，除了「改姓、離開中華民國臺灣，

或是搬家、轉學到高雄市以外的地方」的這

些事情，需要經過爸爸媽媽一起決定以外，

其他關於你的事情，都由媽媽決定。」。

亦即，憲法法庭、最高法院強調未成年子

女之表意不得僅流於形式，而須於陳述時告

以裁判結果對其之影響，裁判並應說明如何

考量未成年子女表意的理由，基於目的既係

在確保未成年子女之程序主體權，本文認

為，透過將裁判結果、考量之過程，以於裁

判理由中對未成年子女說明之方式，一方面

可以確保其通常不願被公開之表意得以繼續

保密（理由無須記載表意內容，蓋未成年子

女自然知悉其陳述內容，兩造如有認法院未

予審酌，或審酌不當，上級審法院亦得透過

保密附件內之未成年子女陳述記載，加以事

後審查，即無法院「聽而不慮」之疑義），

且此一告知程序，並得進一步完整未成年子

女之程序主體地位，確保其最佳利益自始至

終，均得透過知悉法院程序之目的、含意而

確保，即憲法法庭所稱「無論法院所進行之

程序或裁判之結果，均應以未成年子女最佳

利益為最優先之考量」。至於倘若未成年子

女年齡較幼，無從理解法院之說明及法律規

定，此時依據最高法院之見解，並得透過選

任程序監理人，由法院在程序監理人之協助

下，告知未成年子女法院裁判理由及救濟途

徑，以完整其表意權之內涵。

四、小結

憲法法庭上開判決做成後，實務上對於未

成年子女之表意權之程序保障，固然較之前

更為周全，即要求法院具體調查未成年子女

之表意能力、意願，而非逕以年齡等要素而

排除其表意之機會，同時並要求法院應告知

未成年子女裁判對其之影響，裁判並應具體

交待此一表意係如何經審酌、評價，以確保

法院確實有考量此一表意。又為確保未成年

子女之表意不受干擾，並賦予法院有依職

權、聲請選任程序監理人之義務。

惟此一賦予法院對未成年子女表意之說理

義務，是否反將造成未成年子女之表意被迫

公開於兩造面前，而使未成年子女因遭恐懼

表意遭公開而不敢表意？實有疑義。此外，

未成年子女表意後，倘若無從知悉法院之判

斷，自亦無從知悉法院有無考量其意願，及

若與其意願不同時，理由為何。本文基於上

述疑問，而由未成年子女之程序主體權出

發，認為未成年子女之表意權保障，應及於

表意後之法院告知裁判結果義務，一來可使

未成年子女之程序主體地位獲得充分確保，

即倘若有所不服，得透過法院之告知，知悉

如何救濟；此外並可透過對未成年子女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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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義務之賦予（含記載於保密筆錄內等方

式），使第三人、上級審得以事後檢視法院

是否有考量未成年子女之表意，及考量是否

合法，且能同時兼顧此一表意之所以不適宜

由父母知悉之立法理由。

伍、結語

未成年子女之表意權，於憲法法庭111年憲

判字第8號判決後，引發實務界甚多之研究、

討論。最高法院並就判決意旨加以於個案中

闡明、詳述，使原本較為抽象之法律文字，

成為可具體操作之原則。惟未成年子女表意

之案件類型千變萬化，所涉之問題亦多如牛

毛。本文不揣資淺，謹提出個人之淺見，目

的係在與各位前輩，一同努力，將此一重要

課題之討論更為深化，以求保障未成年子女

之利益之目標能夠逐漸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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